
国际海事组织与联合国的关系 

联合国设立了六个主要机关：大会(General Assembly)、安全理事会(Security 

Council)、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托管理事会

(Trusteeship Council)、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和秘书处(Secretariat)。

但联合国系统组织还包括了 15 个专门机构(Specialized Agency)和其他实体。国际

海事组织是“联合国专门机构”之一。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53 条和第 63 条的规定，联合国可以与对某一特定业

务领域负有广范国际责任的政府间专门国际组织订立关系协定，使之成为联合国

体系下的专门机构。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与政府间专业机构订立协定，该协定经大

会核准后就把这些专业机构纳入联合国的体系，而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因此，

联合国专门机构就是联合国体系内在特定专门领域从事国际活动的国际组织。这

些国际组织无论在组织上或在活动上都是独立的。因此，严格地说，它们不是联

合国的附属机构，只不过是根据协定与联合国建立特殊的法律关系罢了。 

联合国专门机构具有下面特点： 

a) 在专门领域从事活动。联合国专门机构必须是在经济、社会、文化、教

育、科学、卫生等领域负有广泛活动职能的国际组织。 

b) 与联合国建立法律关系。根据联合国与专门机构所订立的协定，联合国

承认联合国专门机构的职权范围，专门机构承认联合国有权向其提出建

议并协调其活动，专门机构要定期向联合国提交工作报告，双方互派代

表出席彼此的会议，但没有表决权，彼此交换情报与文件，彼此协调在

人事、预算和财政方面的安排。由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负责协调联

合国与专门机构的关系。 

c) 有独立的法律体系。联合国专门机构有其本身的会员国、联系会员国和

观察员，联合国的成员国并不当然是专门机构的会员国。专门机构有其

本身的组织约章、机关体系、议事规则和经费来源，其决议和活动不需

经联合国批准。联合国专门机构有权与国家及其他国际组织签订协定，

有权处置其动产和不动产以及进行法律诉讼，其官员和成员国的代表享

受一定范围内的外交特权与豁免。专门机构的主要机关一般是由大会作

为该组织的最高权力机关，大会由全体会员国组成；理事会是执行机关，

通常由大会选出的理事国组成，或由会员国根据份额派代表组成；秘书



处是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的机关，由总干事（或秘书长）和其他工作人员

组成。在表决程序方面，一般采取一国一票的多数表决制。 

专门机构的组织体系多采用规范的三级机构，即以全体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

以理事会或执行局为执行机关，以秘书处为常设管理与协调机关。此外，各机关

还可设立执行其职能所必需的其他辅助机关。 

现在，与联合国建立法律联系的专门性国际组织共有 15 个。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2.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民航组织）-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 

3.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FAD) 

4.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5. 国际海事组织（海事组织）-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 

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7. 国际电信联盟（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 

8.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9.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UNIDO) 

10. 万国邮政联盟-Universal Postal Union (UPU) 

11. 世界银行集团-World Bank Group 

12.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1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知识产权组织）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14. 世界气象组织（气象组织）-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 

15. 世界旅游组织-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UNWTO) 

 


